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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經濟部為落實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6條 )之研發成果下放精神，於89年5

月19日訂定發布「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原名

稱：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並秉持著公平與效益原則，促進研發成果之運用，以推動科學技術

發展之良性循環。  

貳、  目的  

學術機構之「科技專案制度」暨「研發成果維護制度」評鑑作業之推

動，旨在針對學界科專執行單位研發成果運用制度調整歷程及落實成效等

情形。學術機構在符合經濟部制度評鑑架構及研發成果維護管理機制下，

得同意於一定期間內，自主管理運用研發成果之「非專屬境外實施」及

「終止維護」事宜。  

參、  申請作業原則  

依據「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16條、第

22條及28條規定，在經濟部制度評鑑架構項下，爰訂定學術機構之科技專

案制度暨研發成果維護制度評鑑（下稱學科制度評鑑），以利執行學校遵

循辦理。  

一、  適用對象  

針對執行學界科技專案之大專院校，且通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下稱國科會）通案授權之學校辦理  

二、  申請時間  

  受理時程以隨到隨審方式辦理。  

三、  申請對象  

限本部受學界科技專案補助之公、私立大專院校，並獲國科會  

通案授權資格者。  

四、  應備文件：  

（一）  申請公文函  

（二）  國科會通案授權核定函  

（三）  經有關人員核章之「學界科技專案制度暨研發成果維護制度評

鑑機制自評表」1式2份（附件1）  

（四）  申請機構研發成果管理運用機制相關證明文件（法規、作業流

程、行政表單等）1式2份。  

（五）  電子檔光碟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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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追蹤評鑑辦理原則  

經本部學科制度評鑑通過之學校，於評鑑核准期限屆滿前，為維持研

發成果自主管理資格，得依「經濟部技術處科專成果核准及備查作業要

點」 (下稱要點 )辦理相關要項如下 :  

一、  於本部評鑑核准期限屆滿前3個月內，依據要點第五條主動向本部申

請研發成果維護制度之追蹤評鑑，並依下列要求繳交文件 :  

（一）  國科會通案授權「續約同意核定函」。  

（二）  追蹤評鑑申請表單 (格式與原學科制度評鑑表單相同，學校應

將成果管理最新情形於表單內填報 )。  

二、  如學校辦理追蹤評鑑期間因行政流程尚未取得國科會通案授權續約

同意核定函，應於來文敘明原因並報請補件，本部則視情況同意該

校得於期限屆滿後3個月內補件，補件得展延1次，展延上限3個月為

原則，如未於期限內完成補件，則其研發成果自主管理資格自原核

准期限屆滿後失效。  

伍、  作業流程  

 

 

 

 

 

 

 

 

 

 

 

 

 

 

 

 

 

 

 

學術機構主動申請(隨到隨審) 

申請文件資料檢覈 

書面審查意見回復(必要時進行) 

現場簡報及答詢(必要時進行) 

函復申請結果 

評鑑核准期限屆滿前3個月內 

申請追蹤評鑑作業  

學術機構自主管理運用研發成果 

研發成果管理運用機制與情形追蹤(必要時進行) 

 



 3 

陸、  注意事項  

一、  經本部學科制度評鑑通過之學校，如發生違反本部研發成果管理規

範之情事，則撤銷該校評鑑資格，併處以該校至少3年之停權處分。  

二、  學校各別計畫如經審議確認該研發成果對國內產業有其重大影響力

者，仍得限制該計畫成果須報經本部核准後，始得辦理終止維護及

境外實施。  

三、 有關辦理研發成果終止維護備查作業，應依據要點第九條將學界科

專成果終止維護相關程序(須依「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辦理)，配合相關表單 (Form22C)詳列，並切實檢具佐

證資料。  

四、  經本部學科制度評鑑通過之學校，如後續期間喪失國科會制度評鑑

資格者，本部評鑑資格隨同撤銷。  

柒、  聯絡資訊  

學界科專專案辦公室，諮詢專線： (02)2394-6000 #2803~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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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學界科技專案制度暨研發成果維護制度評鑑 /追蹤評鑑申請表  

 

申請機構：                                        申請日期：    月    日 

□檢附國科會通案授權同意/續約同意函，文號(發文日期及字號)/授權期間： 

□國科會通案授權同意/續約同意辦理中，預計於○年○月○日前檢送到部辦理補件。 

評 鑑 項 目 

相關文件 

(流程)名稱 

或編號 

自  評  說  明 

(每欄位100~300字) 

一、專責單位管理 
  

(一)管理單位 (應符合下列各款之ㄧ） 

□專人管理 

□由法務、研發部門之人員兼任管理 

□以任務性編組方式編制運作管理 

□委託外部代為管理 

  

 

(二)指派人員擔任主管 

□是 

□否 

 

  

二、研發成果維護管理   

(一) 研發成果管理流程之管理機制 

□是 

□否 

 

  

(二)建置研發成果之維護程序 

□是 

□否 

 

  

(三)記錄管理研發成果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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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盤點研發成果 

□是 

□否 

 

  

三、運用管理   

(一)公告研發成果與公告內容審查之 

管理機制、程序或文件 

□是，公告內容符合第12條之規範 

□否 

 

  

(二)建置下列研發成果運用方式之作業

流程： 

1. 授權 

2. 讓與 

3. 終止維護 

  

四、迴避、資訊揭露及權益保障   

(一)建置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機制 

1. 設立專責單位受理申報作業 

2. 設置迴避、相關資訊申報或揭露之管

理單位，並訂定處理程序 

3. 建立迴避及其爭議之處理機制，包括: 

(1) 訂定應行迴避之相關利益、適用對

象及關係人範圍 

(2) 訂定應行迴避之態樣及要件 

(3) 訂定研發成果利益衝突因應措施 

(4) 訂定當事人違反應遵行事項之處置 

(5) 建立內部及外部通報機制 

  

(二)建置權益保障、風險控管處理機制   

(三)落實人員、文件與資訊等保密措施   

五、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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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單獨列帳管理研發成果之收入及支出   

六、其他   

其他政府單位同意研發成果自主管理函 

□是 

□否 

 

 例：國科會通案授權同意函號(發文日期及字

號)/授權期間 

近3年經濟部計畫成果執行績效及專利讓

與/終止維護統計 

  

其他相關說明   

註:  

1.申請學術機構應正式發文，及檢附本申請表併同辦理。 

2.本表欄位空間如不敷使用，得自行擴充填列，經有關人員核章後，除備函檢具本表及相關文件一

式二份，向本部提出申請外，前述文件併請以 MS Word檔隨函檢送，文件不齊者，不予受理。 

3.申請學術機構欲辦理追蹤評鑑，請將成果管理最新情形於本表內填報。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機構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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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年度經濟部計畫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授權情形統計表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產出研發成果技轉合約 先期技

轉合約

案請以

V註明 

備註 
合約名稱/ 

簽約日 
合約權利金 技轉金繳庫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註: 

1.本表資料填列期間以技轉簽約日為當年為準，研發成果技轉合約包含先期技

轉合約案。 

          2.如有已發生應繳，而未繳的技轉案收入，請於備註欄標註預定繳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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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年度經濟部計畫研發成果讓與情形統計表 

 

項次 
研發成果(專利)名稱 

(國別/號碼) 

讓與合約 發文日期及文號

(請於表後加附函

文) 合約名稱 合約權利金 
技轉金繳

庫數 

合約生

效時間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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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年度經濟部計畫成果專利終止維護情形統計表 

項次 專利名稱(專利證號) 專利類別 終止日期 
發文日期及文號(請

於表後加附函文) 

1 
  

  

 
    

2  
 

  

3  
 

  

4  
 

  

5  
 

  

 


